
在讨要工资的过程中， 劳
动者虽处于弱势地位， 但法不
容情， 触犯了法律终究难逃惩
治。 所以说， 讨要工资须遵循
法律边界。

■网评锐语

新“夜”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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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开设“工匠班”值得借鉴

劳动者讨工资须遵循法律边界

让“乡村春晚”成为
群众的文化大餐

■劳动时评

张西流： 12月30日， 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信部等四部
门联合印发 《APP违法违规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 》。
《方法》 提出， 征得用户同意前
就开始收集个人信息或打开可收
集个人信息的权限、 实际收集的
个人信息或打开的可收集个人信
息权限超出用户授权范围等行为
可被认定为 “未经用户同意收集
使用个人信息 ”。 遏制APP侵犯
隐私， 亟须立法引领科技向善 。
应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 使用
和保密等问题制定详细规定。

遏制APP侵犯隐私
须立法引领科技向善

徐友才： 近日， 安徽省委宣
传部、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文明
办印发 《关于开展 2020年全省
“乡村春晚” 活动的通知》， 明年
1月至2月底， 全省各地具备条件
的农村将开展村民自编自导、自
演自赏的“乡村春晚”，进一步培
育乡风文明， 丰富基层群众节日
文化生活。 丰富春节群众文化生
活， 需要多举办一些类似群众性
文化活动，真正让“乡村春晚” 成
为群众的精神食粮、 文化大餐。

□李雪

■世象漫说

忽如一 “夜” 春风来， “夜经济” 火遍中
国大地， “灯光下的潜力” 成为热议话题。 记
者调研发现， 一年间， 随着新 “夜” 态不断涌
现，夜间服务保障更完善，不少城市“夜经济”发
展正在进入“2.0版”。 （12月29日 新华社）

□朱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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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每日图评

要理性看待
研究型病房

管理工作跟上，“共享停车”才能走远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近日印

发 《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
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 》，
其中提出倡导社区、 社会单位停
车场对外开放， 增加临时性停车
位供给。 去年5月起实施的 《北
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 也提出，
北京推进单位或者个人开展停车
泊位有偿错时共享。 公共建筑的
停车设施具备安全 、 管理条件
的， 应当将机动车停车设施向社
会开放 ， 并实行有偿使用 。 目
前， 北京社区、 社会单位停车场
对外开放的情况如何？ 记者近日
探访发现， 一些写字楼和商场已
经探索向居民开放夜间停车， 而
有些社区的共享车位数正在缩

减。 （12月30日 《新京报》）
倡导社区、 社会单位停车场

对外开放， 增加临时性停车位供
给， 这是一举多赢的大好事。 北
京推进单位或者个人开展停车泊
位有偿错时共享， 向居民开放一
些车位， 实现有偿服务， 这样既
使闲置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又增
加了收入 ， 实现了经济和社会
“双效益”。 同时也缓解了停车难
和停乱放的老大难问题。

但是 ， 我们应该看到 ， 社
区 、 社会单位等停车场对外开
放， 必然会带来一些安全管理、
停车扰民等一系列实际问题， 如
果管理不到位 ， 必然会引起纠
纷 。 因此 ， 倡导社区 、 社会单

位停车场对外开放， 实现 “共享
停车”， 前提必须是做好规范化
管理工作。 首先， 公共建筑的停
车设施应具备安全、 管理条件，
具备停车功能， 安全消防等设施

俱全； 其次， 停车场对外开放的
单位， 应该科学安排， 在保证单
位车主自身停车不受影响情况
下， 逐步对外开放； 再者安全管
理应该及时跟进。 □左崇年

都说大学的生活比高中要安
逸， 因为课业任务轻了， 可自由
支配的时间多了。 然而， 在台州
科技职业学院 ， 有这样一群学
生， 依然保持高中 “两点一线”
的生活轨迹 ， 每天除了吃饭睡
觉， 就是学习。 他们不在教室，
就是在去教室的路上， 或者就在
实训基地进行实操练习。 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 “工匠班”。
（12月28日 中国青年网）

报道中提到的几位 “工匠
班 ” 的同学 ， “被公司一眼看
中” 都与他们在 “工匠班” 学习
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工匠班”

学生有针对性地围着企业技术员
学习设计， 不仅学生兴致很高，
企业导师也很乐于教， 于是， 把
感兴趣的学生组织起来开设一个
班， 有针对性地培养和提高他们
的技能， 这样的 “工匠班” 很有
启发意义。

如何使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 既要有过硬的师资队伍、 教
学设施、 实验基地等， 还要结合
各院校实际， 依靠创新驱动， 想
出一些好点子并加以实施。 而台
州科技职业学院， 从具有潜质的
学生中抽出一批来培养一些与企
业对接的好苗子， 称之为 “工匠

班”， 无疑属于创新之举。
据介绍， 学院对已毕业的学

生进行过调查， 发现84%的学生
认为参加 “工匠班” 对自己就业
帮助较大 ， 就业专业对口率在
80%以上。 毕业一年后， 大部分
“工匠班” 学生月薪达到了税后
4000-5000元。 据调查， 近两年
毕业的75名 “工匠班” 学生中，
有16名得到晋升或表彰。 可见，
“工匠班” 的创办是成功的， 经
验也值得借鉴， 甚至称之为高职
教育创新发展的典范， 恐怕都不
为过。

□刘天放

又是岁末年初时， 如何讨要
自己被拖欠的工资， 又成了一部
分劳动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结合
曾经发生的故事， 以下5个案例
提醒劳动者： 别因方式不当导致
讨薪未果 ， 还招来如下五宗罪
过。 （12月30日 《劳动午报》）

抓老板， 当心构成非法拘禁
罪； 强入住， 当心构成非法侵入

公民住宅罪； 毁机器， 惹来破坏
生产经营罪； 偷财物， 当心构成
盗窃罪； 跳楼秀， 当心构成聚众
扰乱社会秩序罪。 劳动者讨要工
资维护自己合法正当的权益未尝
不可， 不过， 正如媒体梳理的这
些案例， 一旦讨工资时逾越法律
规矩行事， 不仅会给自己维权设
置障碍， 甚至会因此触犯法律难
逃制裁。

以抓老板为例， 有的劳动者
在讨要工资时， 一怒之下 “把老
板抓起来， 逼他结清欠薪”。 而
《刑法 》 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 ：
“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
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 侮
辱情节的， 从重处罚……为索取
债务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的， 依
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还以 “跳楼秀” 为例， 有些
讨要工资的劳动者， 认为只有把
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政府重视， 但
若是 “跳楼秀” 导致阻塞交通，
让无辜的群众、 单位、 商家、 学
生等遭受不必要的损害， 就极容
易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而
根据 《刑法》 同样有着相应的责
罚， 比如， 造成严重损失的， 对
首要分子，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在讨要工资的过程中， 劳动
者虽处于弱势地位 ， 但法不容

情， 触犯了法律终究难逃惩治。
所以说， 讨要工资须遵循法律边
界。 追讨工资应用好这些合法途
径： 协商、 仲裁、 起诉、 申请强
制执行、 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投 诉 、 向 法 院 申 请 支 付 令 等
方 式 解 决 。 而 要 用 好 这 些
“法 律 武 器 ” ， 就 需 要 劳 动 者
通 过 不 断学习增强法律意识及
维权能力。

以合法途径之一仲裁为例，
工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 可以在
仲裁申诉时效内提起劳动仲裁 ，
劳 动 者 可 以 到 劳 动 合 同 履 行
地或企业所在地的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去申请仲裁要求单位
支付工资。 同样， 劳动者可以向

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 劳动部
门有权责令单位支付工资并加付
赔偿金， 甚至给予处罚。 只要用
对了， 劳动者权益就不会被肆意
侵害。

当然， 在讨薪的道路上也不
能让劳动者 “孤军奋战”。 切实
加大对欠薪违法行为的惩处力
度， 落实好政府监管 责 任 及 行
业 监 管 责 任 ， 让 欠 薪 者 无 处
藏 身 容 身 。 做 好 普 法 工 作 ，
提 升 劳 动 者 用 法 本 领 。 尤 其
是 对 于 用 工 单 位 来 讲 ， 应 该
依 法 行 事 ， 首 要 的 一 点 就 是
保 障 劳 动 者 的 工 资 不 打 折 。
这不仅是法律要求之必然， 更
是道义之所在。

研究型病房对许多人来说
是个陌生的概念。 顾名思义，
这样的病房不仅要治病， 而且
要研究。 研究什么呢？ 治病的
新药或新技术。 由是带来有些
人的疑问： 进入研究型病房的
患者是不是成了 “试验品”？

疾病关乎每个人的健康、
生命， 人们对于任何有关医疗
的信息都会格外关注， 提出疑
问也在情理之中。 关键在于医
疗方做好科普宣传， 为人们释
疑解惑； 患者及家属也要尊重
科学， 理性看待。

攻克各种疑难杂症， 需要
不断研发新药、 新技术， 这是
常识。 而任何新药、 新技术都
要经过临床实验 ， 证明其先
进、 安全、 有效后才能进入临
床应用， 因此研究型病房不可
或缺。 由于这个道理不是每一
个人都能够欣然接受， 因此需
要释疑解惑。

专家告诉我们， 每一项临
床研究都有详细方案， 患者要
经过严格评估， 且有第三方专
家参与， 即使自愿参与的患者
也并非都能入组， 入组患者还
必须签订知情同意书。 试验过
程中如果发现新药没有帮助，
会安排患者出组， 对患者的安
全负责。 更重要的是， 每一项
试验都要经过伦理审查， 即入
组患者都是标准治疗无效， 新
药、 新技术对他们而言可能是
绝境中的一线生机 ， 是救命
的。 所有这些流程， 不仅是严
格的， 而且是科学的， 质疑理
应打消。

当然 ， 参与实验可能获
益， 但也可能无效。 这是一种
风险， 结果会如何， 不能不令
人想到经常发生的医患纠纷。
在常规诊疗条件下， 尚且有不
理智的患者或家属“闹事 ” 甚
至伤害医务人员 ， 如果在研
究型诊疗中一旦出现实验无
效或意外 ， 岂不风险更大 ？
对于患者及家属来说 ， 这是
一道题 ， 应该相信医生 ， 相
信科学， 理性看待。 须知， 医
患共同的 “敌人” 是疾病而非
彼此， 医生更希望自己的患者
无恙。

□一刀 （资深媒体人）


